阳山县小水电生态流量复核简要说明与问题答疑

1、 计算方法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根据《广东省小水电生态流量核定、泄放及监控设施建设技术指南（试行）》中“为保证同一条河流上计算方法的统一性，结合河流的重要程度，在省管、市管及县管河流上的小水电站，应取多年平均流量的10%和90%保证率最枯月平均流量法两种计算方法中的大值；其余河流上的小水电站，由各地结合河道实际情况，自行选择上述两种方法的其中一种”的文件规定，因此，对取水闸坝在市管（连江河阳山段）、县管河流（青莲水、七拱河、黄坌河、同灌河、庙公坑河、钟鼓水、桃花水）上的小水电站的生态流量值计算方法为，取多年平均流量的10%和90%保证率最枯月平均流量法两种计算方法中的大值；对取水闸坝在其余河流上的小水电站的生态流量值，取多年平均流量的10%。
详细计算公式如下：
（一）.多年平均流量法
多年平均流量计算公式：
式中：——多年平均流量，m³/s；
——电站坝址处集雨面积，km²；
——多年平均径流深，mm；
——时间，s，1年=365*24*3600秒。
注：
1.——电站坝址处集雨面积：
根据《广东省小水电生态流量核定、泄放及监控设施建设技术指南（试行）》文件，小水电站生态流量核定断面为取水闸坝河道断面。
取水闸坝集雨面积根据万分之一或五万分之一地形图核算，再对比收集到的各电站安全鉴定资料中登记的闸坝处河道集雨面积。若本次核算与登记的集雨面积接近，对于多闸坝电站，集雨面积原则上采用本次核算成果，对于单闸坝电站，集雨面积原则上采用登记成果。若本次核算与登记的集雨面积相差较大，检查本次核定的集雨面积，且分析登记的集雨面积，发现部分电站登记的集雨面积存在明显错误（如同一条河流上下游有多个取水闸坝，发现部分电站登记的集雨面积为两座闸坝间的区间集雨面积，而非闸坝上游全部集雨面积），确定本息核定的集雨面积无误后，原则上采用本次核算成果。
对于多闸坝电站，将其全部闸坝集雨面积之和作为电站的总集雨面积，将其全部闸坝生态流量之和作为电站的总生态流量。
2.——多年平均径流深。多年平均径流深采用《阳山县水资源利用规划》成果，并结合《广东省暴雨径流等值线图》进行验证，确定多年平均径流深成果无误。同一流域采用相同的多年平均径流深值。
（二）.90%保证率最枯月平均流量法
阳山县小水电附近流域主要水文站为同灌河上的黄麖塘水文站，该站作为依据站。收集有黄麖塘站（1956～2005）逐月降雨量（单位：mm）和逐月平均流量（单位：m³/s）系列资料。
以黄麖塘水文站降雨量和流量资料为依据，采用水文比拟法计算电站90%最枯月平均流量，计算涉及对黄麖塘水文站降雨量、流量系列进行排频，P-III型曲线进行拟合等过程，较为复杂。
2、 堰闸开度或管径确定
[bookmark: _GoBack]除省水利厅同意无泄放任务的取水闸坝，本次对小水电站其余所有取水闸坝生态流量进行了核定。对于多闸坝电站，将其全部闸坝生态流量之和作为电站的总生态流量，流量泄放设施集中在一处设置，采用电站总生态流量，结合省小水电生态流量监管平台上登记的电站现状流量泄放设施情况，进一步核定用于生态流量泄放的堰闸开度或管径。若小水电生态流量监管平台上登记的电站现状流量泄放设施为堰闸，则核算堰闸开度；若小水电生态流量监管平台上登记的电站现状流量泄放设施为管道，则核算管径。
3、 泄放规定或原则
1.电站闸坝或引水渠道有灌溉、供水等重要民生保障功能的，其生态流量仍为本次核定值。
2.位于供水、灌溉等引水渠道上利用供水、灌溉用水发电的小水电站不进行生态流量核定与泄放。
3.有灌溉、供水等重要民生保障功能，但不是位于供水、灌溉等引水渠道上利用供水、灌溉用水发的小水电站，其闸坝处的来水优先保障供水、灌溉需求，其次考虑生态流量泄放，最后考虑发电。
即：
（1）闸坝来水无法满足供水、灌溉需求时，小水电站可不泄放生态流量，同时停止发电。
（2）闸坝来水满足供水、灌溉需求后，小水电站先保障生态流量泄放，同时停止发电。如小水电站按照来水流量应放尽放，仍不能满足生态流量泄放核定值，可以申请差别化评定管理。
（3）闸坝来水满足供水、灌溉需求，生态流量达标泄放，小水电站方可发电。
核定集雨面积、多年平均径流深值、复核生态流量值、满足复核生态流量核定值的泄放设施最小闸门开度/管径（m）等数据详见阳山县小水电生态流量核定计算表。
四、问题答疑
（1）.无厂坝间河道（或河床式、坝后式）的电站，是否需要核定与泄放生态流量？无脱水河段的电站是否需要核定与泄放生态流量？无调节能力的电站是否需要核定与泄放生态流量？ 
答：都需要，泄放生态流量不仅要解决河道减脱水的问题，还承担着增加坝（闸）下游水域面积和流动性，恢复河流连通性的任务。
（2）.同一条河流上的梯级电站，是否第一个梯级电站才有泄放需求，其他梯级无需要核定与泄放生态流量？
答：不是的，对于位于同一条河流上的梯级电站，只要每个电站具有自己的拦河建筑物，均需要独立核定与泄放生态流量。
（3）.电站具有综合利用功能，承载着防汛、供水、灌溉等任务，是否需要核定与泄放生态流量？
答：需要的，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防汛抗旱、供水、灌溉功能需要优先保障，但此类电站要求在统筹好这些综合利用功能的前提下，开展生态调度运行。
（4）.在电站上游存在别的取水口（比如存在灌区，河道内部分水量被灌区引走；或存在水厂取水口；或被另外的电站引去别的河流），到达电站坝址处的实际来水量减少时，核定生态流量时是否应该相应核减引走的水量？电站上游存在输水工程，从别的河流引水到本河流，到达电站坝址处的实际来水量比天然状态下的来水量大，核定生态流量时是否应该相应核增加输入的水量？ 
答：不应该核减或核增。应按坝址处天然来水量进行核定。一是因为从生态流量本身的内涵考虑，这是河道在天然状态下需要的最低水量，不受别的引水工程或输水工程的 影响；二是本次技术指引提出的2种计算方法，对水文气象数据的要求也是要还原成天然来水量之后再进行计算。以上两种工况下，均应按电站坝址以上天然的集雨面积进行计 算来水量。
（5）.在特枯年份或正常年份的枯水期，水电站上游来水流量小于规定应下泄的生态流量的情况比较普遍，河道存在天然减脱水，如何满足生态流量泄放需求？
答：《广东省水利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转发水利部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调整水电〔2019〕241号文件适用范围的通知》（粤水农水农电〔2020〕14号）》文中明确规定“当小水电站取水处的天然来水小于或等于生态流量时，天然来水流量应当全部泄放；当来水量小于生态流量与最小引水发电流量之和时，优先保障生态流量，必要时还应当停止发电”。根据《广东省小水电站生态流量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粤水农水农电〔2023〕12号），由于客观原因，上游来水流量小于小水电站生态流量核定值，并已按来水流量泄放的，可申请差别化评定管理，对相应时段不作为生态流量评定要求。
（6）对于坝后式或河床式电站，电站的发电尾水能否当做生态流量？发电时段的尾水量满足了一天的生态流量要求，不发电的时候是否仍需泄放？
答：对于无厂坝间河道的坝后式或河床式电站，其发电尾水可视为生态流量，在电站进行发电的时段，当其发电尾水量大于核定的生态流量时，无需另行泄放；但在不发电的时段，即使已在发电的时段，从水量上计算已达到全天生态流量要求泄放的总水量，但仍需要进行泄放，因为《广东省小水电站生态流量核定、泄放及监测监控设施建设技术指引（试行）的通知（粤水农水农电〔2021〕12号）》中规定生态流量应连续泄放。
（7）.生态流量核定时，对直接采用多年平均流量10%的小水电站，能否直接引用电站原可研报告、初始报告中的多年平均流量数值？
答：由于我省的小水电站建站年代一般较早，原建站时可研或初设报告中的多年平均流量采用的水文系列较早，建议本次根据收集到的最新的资料进行复核确定。
（8）之前小水电主管部门或电站业主根据小水电坝址处多年平均流量的10%，已计算过生态流量，本次能否直接采用？
答：不可以，由于问题中的这些电站的生态流量虽然开展了计算，但并未进行正式的印发或批复，因此本次应按最新的技术指引重新进行核定。
